
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会费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会费的收缴、使用与管理，保障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日

常工作的正常运行,根据有关规定和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章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应按时足额缴纳会费。协会会员会费减

免，应经常务理事会提出建议，报理事大会批准。 

  

第三条  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应按现行法规实行年度预决算财务管理制度，配备专门的会计

人员。会计人员执行国家规定的会计准则，对协会的经费使用进行会计核算，实行会计监督。 

  

第四条  执业的个人会员会费每人每年人民币 1000 元，非执业的个人会员每人每年人民币

100 元。 

  

第五条  团体会员按以下标准缴纳会费： 

  

1、在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注册执业的土地估价中介机构团体会员，会费每年 10000 元； 

  

2、其他团体会员，会费每年 2000 元。 

  

第六条  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个人会员加入地方协会的，由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和地方协会

协商，将所收个人会费的一定比例划转地方协会，地方协会不再另行收取个人会费。 

  

第七条  个人和团体会员会费按年度缴纳，会员应在每年第二季度缴纳本年度会费。 

  

第八条  会员连续两年不按期缴纳会费的，经协会通知后仍不缴纳会费，视为自动退会，其

会员资格自动予以注销。 

  

第九条  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会费限用于协会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发展，本着取之有

度、用之得当的原则，会费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1、召开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会长办公会、秘书长工作会议以及各专

项工作会议; 

  

2、各专门委员会开展活动； 

  

3、协会全职工作人员的工资、社保、福利等和兼职人员的劳务费； 

  

4、租赁办公用房、购置固定资产、易耗办公用品等； 

  

5、对土地估价机构注册、年检和检查等工作; 

  

6、组织开展土地估价理论研究、制定行业技术指引，开展业务交流和行业宣传； 

  



7、编辑出版本会刊物，建立和维护信息网络; 

  

8、协调行业内、外部关系,支持会员依法执业，维护会员合法权益; 

  

9、开展国际交流活动； 

  

10、其他必要支出。 

  

第十条  协会工作人员的奖金不在会费中支出。 

  

第十一条  严格会费收缴、使用与管理制度，建立会费收支账户及收支明细账目，每年应对

年度会费收支情况进行审计，并在会计年度结束后的四个月内将年度会费收支报告报理事会

或常务理事会审议。 

  

协会秘书处应将审议后的年度会费收支报告和审计报告向会员公布。 

  

第十二条  会费标准根据需要可进行调整，但执行年度不少于两年。调整会费标准由常务理

事会审议，经会员代表大会通过后实施。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07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布之日起施行。 


